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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近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意味着我国正
式实施环保税已经越来越近。从意见稿的内容看，其对我国未来环保税税制设计思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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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环境保护费改税”，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所
部署的六大税改任务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税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已
正式向社会征求意见。应该说，《征求意见稿》的出
台，意味着距离我国环境保护税(以下简称环保税)

的正式实施又近了一步，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具有

积极意义。
环保税具有筹集财政收入和促进环境保护的

“双重红利”，因此在很多发达国家也受到高度重
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环保税的税制设计
理应借鉴发达国家经验。但从《征求意见稿》对环保
税的税制设计来看，主要思路是以现行的排污费为

基础，以费改税的方式设立环保税。这种税制设计
是否符合环境税收的发展趋势？未来应注重完善哪

些环节？本文梳理了部分 OECD 国家环境税收领域

的国际经验，特别是 2008 年以来的发展变化，并与

《征求意见稿》的税制设计略加比较，为未来进一步
完善我国环保税的设计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OECD的环境相关税收

按照 OECD 的相关统计口径，OECD 国家及相

关国家环境税收是以名为“环境相关税收”
(Environmentally related tax)这样一个统一的综合性税

收名目进行统计的。根据 OECD 的解释，所谓“环境
相关税收”是指与环境有关的税收，可分为四类。①

一是对能源产品的税收，包括对用于交通使用目的

能源产品和用于固定使用目的产品征收的税收。②

具体的能源产品包括电力、汽油、柴油和化石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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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二是对机动车辆和运输的税收，包括一次性进
口或销售税，对(车辆)登记或道路使用的经常性税

收，以及其他运输税。三是对废弃物管理的税收，包
括最终处置、包装、其他与废弃物相关的产品税。四
是消耗臭氧层物质和其他环境相关税费。OECD 对
非成员国，如中国、印度、巴西等环境相关税收的统
计，同样是按照这一口径。
从 OECD 整体看，对能源产品的税收收入，以

及对机动车辆和运输的税收收入，在环境相关税收

收入中占了绝大多数比重。以 2012 年为例，OECD
对能源产品税收的收入在环境相关税收收入中占

比达 69%，对机动车辆和运输税收的收入占比达

28%，二者合计占 OECD 环境相关税收收入的比重

达 97%；对废弃物管理税收收入的占比仅为 1%，对

其他税收收入的占比也只有 2%，具体如图 1 所示。
可见，从 OECD 整体来看，对能源的税收和对车辆

及交通的税收，构成了当前 OECD 环境相关税收的

主体。

具体到 OECD 各国，大多数成员国环境相关税

收的结构和主体也与 OECD 总体情况基本相一致。
表 1 给出了 2012 年 OECD 各国和 OECD 整体环境

相关税收，以及按照 OECD 口径统计的中国环境相

关税收占 GDP 比重，以及能源税收入、车辆税收入
和其他税收入在环境相关税收中的占比情况。

由表 1 可知，剔除因机制缘故导致特殊情况的

墨西哥，2012 年(比利时、希腊和荷兰为 2011 年数
据)OECD33 个成员国均是能源税收入占最主要地

位；能源税收入在环境相关税收中占比最低的挪威

和瑞士，其占比也分别达到 48.88%和 49.75%，接近

一半，其他 31 个成员国环境相关税收中的能源税

收入占比都在 50%以上。并且，除了智利、波兰、爱
沙尼亚和斯洛文尼亚这 4 个国家外，其余 29 个

OECD 成员国环境相关税收中车辆税收入都占第二

重要的地位。可见，当前无论是从 OECD 总体，还是
从各成员国具体情况看，能源税和车辆税都是

OECD 环境相关税收中最重要的、占绝对优势地位
的两大综合性税收项目，因此，本文接下来对 OECD

国家环境税收新发展的梳理，将以这两个税收项目

为两条主要线索分别进行，主要考察 2008 年以来

OECD 国家能源相关税收的新发展。

二、能源税的新发展

2008 年以后，OECD 各国能源税的新发展大都

有一些各自的特点，但总体上看，OECD 国家能源税

新发展的最主要趋势在于增税。这体现在三个方
面：一是提高税率，二是扩大征收范围，三是减少能

源税收的免税。
提高税率是相关 OECD 国家采取的最普遍的

增加税负的措施。2008 年前后，一些 OECD 国家提
高或计划提高整体或部分能源税的税率。这些国家
的目的或动机并不完全相同，提高能源税的具体做

法也各有特点，但总体上都反映出这些国家增加能

源税的发展趋势。
扩大征收范围和减少免税是相关 OECD 国家

采取的另外两项主要的能源税措施。2008 年以来，
一些 OECD 国家扩大能源税的征收范围，主要做法

是将原先不征税(包括免税)的能源产品纳入征收范

围，即扩大税基。还有少部分是对已纳入征收范围
的能源产品新征税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 OECD
国家对新纳入征收范围的能源产品的选择，并不完

全以该能源产品可能造成的污染为依据，而是很大

程度上出于为新的清洁能源项目融资或者为相关

图 1 OECD环境相关税收结构（2012 年）

数据来源：OECD database on instruments used for
environmental policy; OECD Revenue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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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能源 车辆 其他 总计

占 GDP

比重

占总环境

税收比重

占 GDP

比重

占总环境

税收比重

占 GDP

比重

占总环境

税收比重

占 GDP

比重

墨西哥 -1.32 - 0.04 - 0.00 - -1.28

美国 0.47 61.73 0.27 35.20 0.02 3.07 0.77

加拿大 0.85 72.98 0.26 22.34 0.05 4.69 1.17

新西兰 0.77 56.33 0.59 42.80 0.01 0.87 1.37

智利 0.85 54.27 0.20 13.08 0.51 32.65 1.57

日本 1.00 63.81 0.56 35.63 0.01 0.55 1.57

西班牙 1.27 78.42 0.26 15.95 0.09 5.63 1.62

斯洛伐克 1.52 85.05 0.20 11.46 0.06 3.50 1.78

法国 1.50 81.56 0.24 12.98 0.10 5.46 1.84

瑞士 0.95 49.75 0.92 48.58 0.03 1.67 1.90

澳大利亚 1.37 68.75 0.59 29.72 0.03 1.52 2.00

波兰 1.87 91.62 0.08 4.00 0.09 4.38 2.04

比利时 1.43 65.33 0.61 28.08 0.14 6.58 2.18

德国 1.83 83.39 0.35 16.09 0.01 0.52 2.19

葡萄牙 1.69 76.58 0.50 22.79 0.01 0.62 2.20

挪威 1.08 48.88 1.06 47.96 0.07 3.16 2.21

冰岛 1.37 61.56 0.71 32.07 0.14 6.37 2.23

爱尔兰 1.45 60.81 0.90 37.53 0.04 1.66 2.39

英国 1.77 73.42 0.55 22.85 0.09 3.73 2.42

卢森堡 2.28 93.94 0.14 5.94 0.00 0.12 2.42

瑞典 2.05 81.30 0.44 17.43 0.03 1.27 2.52

奥地利 1.63 63.68 0.91 35.50 0.02 0.82 2.56

韩国 1.57 61.29 0.99 38.68 0.00 0.02 2.57

爱沙尼亚 2.45 90.31 0.06 2.28 0.20 7.40 2.71

希腊 2.12 76.32 0.66 23.68 0.00 0.00 2.78

捷克 2.31 81.92 0.46 16.19 0.05 1.89 2.82

匈牙利 2.13 72.92 0.48 16.41 0.31 10.67 2.91

意大利 2.33 77.32 0.65 21.47 0.04 1.21 3.01

芬兰 2.09 68.25 0.92 29.89 0.06 1.86 3.07

以色列 1.89 59.30 1.24 39.01 0.05 1.69 3.18

土耳其 2.54 69.88 1.09 30.12 0.00 0.00 3.63

荷兰 1.99 53.20 1.22 32.51 0.53 14.29 3.74

丹麦 2.20 55.69 1.49 37.87 0.25 6.43 3.94

斯洛文尼亚 3.23 78.15 0.41 9.80 0.50 12.06 4.13

OECD 1.07 69.48 0.43 27.97 0.04 2.55 1.54

中国 0.69 47.56 0.51 35.00 0.25 17.44 1.44

表 1 2012年 OECD和中国环境相关税收占 GDP比重及内部结构
单位：%

数据来源：OECD, Environmental Taxation Database, Environment Statistics (database)及作者计算所得。其中比利时、希腊和荷兰
为 2011 年的数据。自 2000 年起，墨西哥对柴油和汽油实行价格平滑机制，该机制在国际油价高涨时会导致油补净支出，从而
使得墨西哥的环境税收收入为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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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支出筹资的考虑。还有一些 OECD 国家通
过减少免税来间接增加能源税。
具体到各个 OECD 成员国的情况，大致有三种

类型：一是综合采用三类改革措施，二是侧重于减

少免税的改革，三是侧重于提高税率的改革。
西班牙和波兰是综合采用三类改革措施的典

型。西班牙同时采用了提高税率和扩大征收范围的
措施，且偏重于扩大能源税征收范围。提高税率方
面，西班牙对柴油的名义消费税在 2002 年后一直

维持不变，直到 2007 年才有了提高，然后 2008 年

实际税收也提高了；汽油的情况也类似，在 2002 年

以后对汽油的实际税收一直下降，直到 2008 年才

有了提高①。扩大征收范围方面，西班牙于 2012 年
通过的新的计量方法显著地扩大了能源税的税基，

将用于发电的化石燃料，以及用于加热和用于工业

的天然气纳入征税范围；2013 年以来，核能和水电

能源的一些环境成本也受到新的税收计量影响，如

对核设施所消耗的燃料和产生的发射性废物征税；

对水电生产者产出电力的价值则新征 22%的税收，

以用于保护和改善地表水资源。此外，2012 年西班
牙废除了对生物燃料的税收减免从而将生物燃料

也纳入能源税征收范围②。
波兰与西班牙的情况较为类似，一方面，波兰

已经开始限制对劳动力的税负并增加能源的隐含

税率，如 2012 年波兰提高了柴油消费税，受此影

响，波兰能源税的税率在 2010 年之后有所增加。另
一方面，波兰通过不延续到期免税，扩大了能源税

的征收范围。在欧盟能源税指令(2003/96/EC)提供的
豁免到期后，波兰对煤的能源税于 2012 年开征，对

天然气的能源税于 2013 年开征。同时，2011 年，波

兰对生物燃料的消费税减免到期，扩大了交通燃油

税的征收范围③。
瑞典主要采用减少免税的措施。因为减少 CO2
税的免税可以增加成本效应，从而有助于适度减少

排放至 2030 年，并且不会导致主要的一般税收增

加或在长期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同时，瑞典的能
源税税率根据通货膨胀率进行调整，因此需要保持

稳定；同时瑞典能源税的税基已经比较广，在扩大

征收范围方面没有太多空间。瑞典对能源产品的税
收基于三个部分：能源税，基于燃料的能源含量；

CO2 税，基于燃料的碳含量；硫税，基于燃料的硫含

量。在 2009 年，瑞典通过法案部分地改革能源税和
CO2税，在 2010 年 -2015 年逐步减少免税④。
葡萄牙、意大利、挪威和斯洛文尼亚则主要采
取了提高税率的改革措施。葡萄牙主要采取结构性
提高税率的做法。其柴油税的税率在 2008 年以后
有所增加，而汽油税的税率则在 2007 年以后有所

下降⑤。同时，葡萄牙还增加了对工业用燃料和取
暖用油的税率，以使得这二者的税率到 2014 年与

柴油的税率相协调，这是限制化石燃料使用的重要

步骤⑥。
2010 年以后，意大利体现出了较明显的提高能

源税税率的发展趋势。在过去的一段较长时期，意
大利在能源方面的实际税负 (用平减的能源隐含税

率来衡量)从一个很高的水平平稳地降低⑦。但为了
更好地反映燃油使用的环境效果的价值，意大利在

其 2011 年 -2012 年财政巩固和发展计划中加入了

提高交通燃油消费税的内容，将交通燃油的消费税

每升提高 0.12 至 0.15 欧元⑧。挪威早在 1991 年就
引入了 CO2 税作为潜在的成本效应方式以减少排

放。近年来，挪威对 CO2税进行了一系列修正，主要
集中于税率方面。2008 年以前，挪威 CO2 税中各种
征收对象的税率有升有降；2008 年以后，挪威 CO2

税中所有征税对象的税率都得到了提高，虽然提升

的幅度都不大，但税率提高的趋势更加明确⑨。
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斯洛文尼亚对能源产品

的消费税较低，如其对交通燃油相对较低的消费税

维持至 2008 年底。2009 年，出于在全球油价较低时
期确保财政收入的目的，斯洛文尼亚大幅提升了能

①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pain 2015”, p:84.
②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pain 2015”, pp:
84-87.
③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Poland 2015”, p:80.
④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weden 2014”,p:71.
⑤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Portugal2011”, p:
141.
⑥ 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Portugal2011”,
pp:141-142.
⑦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Italy 2013”,p:74.
⑧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Italy 2013”,p:71.
⑨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Norway 2011”,p: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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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产品消费税，汽油和柴油的消费税分别比之前的

最低水平提高了 30%和 43%，2010 年维持了 2009

年的水平，2011 年虽然环比有所下降，但较 2008 年

及以前，斯洛文尼亚的能源税税率仍有较大提高①。

三、车辆税的新发展

与能源税相比，2008 年前后，OECD 国家车辆

税的新发展呈现出更加一致的趋势，即许多 OECD

国家将 CO2与车辆税计税联系起来。主要做法有两
种，一是将 CO2 排放作为车辆税的计税基础，直接

对 CO2 进行征税，有的还按照 CO2 排放量的不同设

置不同税率；二是虽然没有直接对 CO2 进行征税，

但在车辆税的计税设计中考虑了 CO2 因素，如按照

CO2 排放量的不同确定免税标准等。可见，2008 年
前后，OECD 国家的车辆税体现出对车辆排放、尤其
是车辆的 CO2排放特别重视的发展新趋势。
德国是少数没有对车辆购置或注册征税的欧

洲国家之一，其长期实行年度车辆税。直到 2009
年，德国车辆税仍是基于车辆的气缸容量和按照欧

盟标准的排放量征收。2009 年 7 月，年度车辆税被
重构，在气缸容量的基础上增加了 CO2 部分，以期

减少车均CO2的排放。按照推荐的做法，税收的 CO2
部分并未按照燃料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分，但气缸容

量的部分，对柴油车的征收比对汽油车的征收高出

五倍，因为前者对当地的空气会有更大影响。②

与德国一样，瑞典也是少数没有对车辆购置或

注册征税的欧洲国家之一，而以实行年度车辆税来

替代。直到 2006 年，车辆税还是基于车辆的重量和
所使用的燃料征收，2006 年后进行了两次重构。一
次是 2006 年，将对客用车辆的征收改为基于 CO2

排放；另一次是 2011 年，将对轻型载货汽车的征收

改为基于 CO2 排放。该税收由一个基本的固定额，
以及一个基于 CO2 效率的附加部分构成。对于 CO2
效率特别高的轿车实施税收豁免。按照推荐的做
法，税收的 CO2 部分并未按照燃料的不同类型进行

区分，但在基本税率方面，对柴油车的征收比对汽油

车的征收高出三倍。对重型货车的年度车辆税则较对

客用车辆的税收为低，依赖于不同因素，包括所使

用的燃料的种类、车轴、重量和欧盟环境分类。③

挪威在 2007 年对新车登记税进行了调整，引

入基于 CO2 排放的计税因素，与基于引擎大小和车

辆重量的计税因素并列。车辆登记税的 CO2相关税
率与车辆使用寿命期内的排放量有关，差异很大。
在 2009 年，CO2 相关计税因素被设计的更有渐进

性，以更好地激励购买碳效率更好的汽车。④

西班牙在 2008 年改革了车辆登记税，将其与

CO2 排放而不是车辆的引擎动力相联系，当前税率

为 4.75%至 14.75%，分别针对排放量在每公里 121

至 159 克 CO2 的车辆，以及排放量在每公里 200

克以上 CO2 的车辆。这一税改被认为成功地转变
了西班牙的汽车市场。此外，西班牙政府还计划进
行改革，将车辆流转税改为基于排放而不是基于引

擎大小⑤。

2010 年 3 月，斯洛文尼亚的车辆登记税发生重

大变化，对车辆税法案的修正将车辆登记税与 CO2

和欧盟排放标准联系了起来，并减少了免税的数

额。具体而言，修改后的车辆税分别基于 CO2 和欧
盟排放标准征收，对柴油车的税率范围较宽且相对

较高，为 1%至 31%；对汽油、混合动力和电动力车
的税率范围则较窄且相对较低，为 0.5%至 28%。⑥

四、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梳理了 OECD 国家环境相关税收的内涵、
结构和 2012 年的具体情况，并分别总结了 2008 年

前后部分 OECD 国家能源税和车辆税的新发展，从

而勾勒出 OECD 国家环境相关税收的新发展和现

状。将这些情况与《征求意见稿》的有关内容进行对
比分析，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首先，按照《征求意见稿》，环保税的征收标准

① 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lovenia2012”,
pp:38-39.
②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Germany2012”,
pp:50-51.
③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weden 2014”,
pp:73-74.
④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Norway 2011”,p:
131.
⑤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pain 2015”,pp:
88-89.
⑥OECD,“OEC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Reviews:Slovenia 2012”,p: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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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排污费的征收标准持平，这与 OECD 国家相比显

得偏低。从表 1可以看出，2012 年，我国环境相关税
收收入总体占 GDP 的比重为 1.44%，低于 OECD 总

体水平 0.1 个百分点。具体到 OECD 各国，2012 年，
我国环境相关税收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仅高于美

国、加拿大和新西兰这 3 个国家，而低于其余 30 个
国家；与其中比重最高的土耳其、荷兰、丹麦和斯洛
文尼亚 4 个国家相比，比重差距达到约 2.2 至 2.7

个百分点，差距还是比较明显。需要注意的是，美
国、加拿大和新西兰均是环境优良，环境承载空间
巨大的国家，与我国环境污染严重的国情并不相

同。再考虑到我国环境相关税收中，燃油税、车辆购置
税、车船税等环境相关税收与环境保护的联系实际上
并不紧密，可知我国当前事实上对环境保护能够发

挥明显作用的相关税收并不高，甚至是比较低的。
在此背景下，作为专门针对环境保护的《征求

意见稿》，其征收标准仅与原先排污费的标准相同，
显然不能起到较好的环境保护作用，即使考虑对严

重污染情形加倍征收，以及地方政府可以适当上浮

应税污染物适用税额的条款，《征求意见稿》所设立
的征收标准也有些偏低。
其次，从 OECD 国家的情况看，环境相关税收

中能源税占了最大比重，且新近发展以增税为主要

趋势。而按照《征求意见稿》，我国环保税仅针对污
染排放的行为进行征收，也就是基本上等同于排污

税，与OECD 国家相比显得过于狭窄。当然，我国的
资源税、成品油消费税等对能源产品的税收，虽然
其征收目的不是直接以环境保护为目标，在事实上

也起到减少能源消耗、促进环境保护的积极作用。
但我国能源税在环境相关税收中所占比例与 OECD

相比也偏低，仅与 OECD 成员国的最低水平相近(由

表 1)。总体来看，还是应当在环保税中以促进环境
保护为目的，对能源进行综合考虑。
再次，许多 OECD 国家都重视车辆的 CO2 排

放，将 CO2 纳入车辆税征税的考虑之中，或直接对

CO2进行征收；或虽不对 CO2 直接征税，但将 CO2 作

为计税设计的重要因素，相当于间接对 CO2 征税。
而从《征求意见稿》来看，环保税并未将 CO2 考虑到
其中。虽然这种做法很大程度上是顾忌可能对经济

增长产生负面影响，但从环保角度看不应当完全排

除 CO2，至少在环保税的设计中应体现对 CO2 的考

虑。实际上，完全可以采谨慎的、循序渐进的方式，
先确定在环保税中考虑 CO2 排放的因素，然后通过

制度设计不断探索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寻找比较

合适的平衡点。由 OECD 的经验可知，在环保税中
考虑 CO2 排放，并非一定要直接基于 CO2 排放量进

行征税，还可以采用对低 CO2 排放进行相应减免税

等方式灵活处理。
总结而言，我国目前环境税体系还不完善。环
保税的开征，能够起到有益的补充作用。环保税的
税制设计应当更多从环境税体系整体进行考虑，而

非仅仅立足于费改税的视角。从短期看，可考虑主
要推进费改税，使得环保税的开征能够顺利推进。
从长期看，我国应当借鉴 OECD 国家经验，继续完

善环保税的税制设计，不仅要考虑费改税的顺利实

现而平抑征收标准，还应当考虑为增强环境保护效

果而提高征收标准；不仅要考虑征排污税，还应当

考虑征产品税，特别是能源税；不仅要考虑维持经

济增长，还应当顾及碳排放对环境的影响，将 CO2

纳入环保税征税设计的考虑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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